
2020年深圳市融资租赁行业清理规范工作方案

为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全市商业保理公司存在的风险隐患，加强行业监督管理，推动行业规范稳健发展，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22号）有关工作要求，我局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深圳市融资租赁行业清理规范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的意义
按照“分类梳理、减量增质”的原则，全面开展行业摸底排查，按照摸排掌握的企业经营情况和实地核查的风险企业情况，梳理正常运营类、非正常经营类（失联、空壳等）、违法违规经营类企业名单，总结归类主要风险，为下一步坚持“引导合规、扶优限劣、减量增质”的原则实施名单制管理和分类监管奠定基础。
二、排查时间
拟于2020年8月下旬启动清理规范工作，预计2021年3月下旬完成。
三、排查对象
在本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的名称中含有“融资租赁”、“租赁”等字样且经营范围属于融资租赁的企业（不含金融租赁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融资租赁专业子公司和特殊项目公司；市外融资租赁公司在我市设立的分支机构、融资租赁专业子公司和特殊项目公司。
四、清理规范工作内容
（一）搜集企业经营数据
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协调各有关单位提供工商、税务等企业数据，中介机构配合落实事务性工作。
（二）分类梳理经营情况
根据企业经营情况数据和拟定的分类标准，中介机构分别梳理正常运营类、非正常经营类（失联、空壳等）、违法违规经营类名单。
（三）排查分析风险类企业
协同前海管理局牵头，中介机构协助配合，对监测预警系统分数较高、信访投诉情况集中的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掌握有关风险情况，并对主要风险点进行分析、归类。
（四）撰写清理规范工作报告
中介机构根据排查情况撰写现场检查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行业整体情况、排查工作情况、分类梳理情况、风险核查情况、监管建议等。
（五）协助制定监管细则和行业政策
协助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研究制定《深圳市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开展各地融资租赁行业扶持政策对比分析，结合我市实际研究提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扶持的政策建议。
五、工作方式
中介机构需安排5名工作人员参与清理规范工作，其中2人派驻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办公，负责协助清理规范日常事务；3人负责协助研究制定实施细则、扶持政策对比分析等工作。具体人员安排可根据工作部署灵活调整。
六、中介机构监督管理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将对中介机构工作质量进行抽查，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按照排查要求和质量标准进行排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将有权扣除或拒绝支付服务费用，并有权更换中介机构重新进行风险排查。
七、费用预算
[bookmark: _GoBack]根据2020年融资租赁行业风险排查项目预算申报，预估本次清理规范工作总费用约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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